
壹、 前言

「產業價值鏈」的加值概念已是「通識」，但在農業部門多數仍侷限在初級

產業的發展。國際經貿高度自由化已勢在必行，農業必須突破框架思維，將台

灣農業的優勢透過創新加值來改變體質，開發新經營模式與新市場，提升競爭

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開創新局。

自由、國際、前瞻　

邁向自由經濟島

系列二 創造台灣農業的國際品牌
 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壹、前言

貳、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的規劃

叁、示範區農業加值之相關規定及管理措施

肆、示範區農業加值重點推動產業影響說明

伍、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農業加值前景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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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產業結構轉變、產業界限日趨模糊，跨域產業結合趨勢，農業的內涵

應擴大，台灣農業必須從「生產型農業」轉型為「新價值鏈農業」，以因應農

業多元發展需求。「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是創造一個新的農業投資

環境，希望透過產業加值帶動國內農業需求，以新思維、新作法賦與農業新生

命，讓業者與農民雙贏。

貳、 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的規劃

一、 政策理念

（一） 農業加值是避險策略

示範區是國內農業的避險措施，讓國外進口原料在示範區加值（工），做

成具附加價值的產品後外銷，可避免未來自由化後大量的進口農產品，直

接衝擊國內農產品市場。

（二） 農業加值是「做大原有的餅」及「創造新的餅」

農業加值政策規劃示範區內可使用國內外原料，業者可運用台灣優質的加

值（工）技術，依專屬需求市場，生產符合市場偏好之產品，無論是擴大

既有市場（「做大原有的餅」）或是開發另外一個市場「創造新的餅」，新

產品項目只要使用到國產原料，都將對國內農業有所助益。

（三） 農業加值不只是農產加工，也不等於農產加值

農業加值政策並不是只以農漁畜產品加工業為推動核心，而是所有以農業

原料、技術、科技研發為基礎發展核心價值的產業或其衍生產業都是農業

加值的範疇。未來，寵物飼料、保健食品等也都是農業加值的可能範疇，

這些產業已將傳統生產型農業做更寬廣的鏈結，開創新價值鏈農業新領

域。例如：台灣觀賞魚產業除了具有養殖技術優勢以外，更可結合魚缸容

器設計等周邊產業配套發展，創造跨域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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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一） 運用自由經濟示範區開放之優良經營環境，建構以外銷導向的農業產業價

值鏈。

（二） 輔導進駐業者運用國外進口原料，及契作國產原料、關鍵產製技術，推動

農產業整合性加值發展。

三、 營運模式

引進國內外豐沛資金國內外及原物料，透過國內技術、人才與產業管理進

行農業加值活動（技術商品化、加工等），以「境內關外」、「前店後廠」運作模

式，生產優質、具創意及競爭力之台灣農業產品。

圖1　自由經濟示範區營運模式

與國內契作生產

行銷全球市場
境內關外示範區

示範區外

前店

後廠

農業加值廠

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

農業技術商品化 產業整合加值

國內

農漁畜產品 或
進口產品原料 

（加值後產品如屬管制

進口者須全數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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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規劃區位及優先推動產業

行政院已於 102 年 8 月 16 日核定自由經濟示範區行動計畫，第一階段選

定現行自由貿易港區（六海一空）及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以下簡稱農科園

區）為示範區優先推動地點。為聚焦推動力量，農業加值產業初步以農科園區

為推動重點，並選定具發展潛力、具國際競爭力之產業，包括：觀賞魚及周邊

產業、生物科技（動物疫苗）及農漁畜產品加工業為優先推動產業，期望農業

加值能自然形成產業聚落。

五、 預期效益

（一） 增加農業產值：促進產業規模化生產及技術之產業化發展，延伸產業價值

鏈，增加農業產值，預計農科園區產值至 105 年可增加至新台幣 80 億元。

（二） 提高農民收益：輔導進駐業者與國內農民建立契作（養）關係，提高農民

收益。

（三） 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國內外業者進駐發展，增加青年從（留）農誘因，創

造就業機會。

（四） 接軌國際市場、行銷台灣品牌：透過區內試行自由化市場及法規調適，有

助於國內農產業、農業技術及標準與國際接軌，並創造台灣農業國際品牌。

叁、 示範區農業加值之相關規定及管理措施

一、 原料輸入規定

（一） 示範區進口原料須符合檢驗檢疫規定，與現行法規管理強度相同，並未放

寬。未來擬於《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中具體載明。

*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刻正於立法院審查中，相關政策內容將依據最終審查版本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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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制性農產品輸入訂有管理機制

1. 第一階段

 業者提出專案申請，審查同意後輸入，若辦理委外加工，後廠僅限保稅工

廠或保稅區。

2. 第二階段（《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後）

 管制性原料須進行實體隔離，業者並須建立電子帳冊及遠端稽核系統，以

利管控原料及產品流向。管制性原料並須限期（6 個月）運回示範區或全

數外銷，最長不得超過 1 年。產品若為管制性貨品，須全數外銷；若為可

輸入產品項目，仍須完稅（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詳如下表）。

表　國外原料輸入示範區規定

項目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農科園區 自貿港 示範區推動區位

非管制性

農產品

僅於園區內流通 直接輸入

採前店

後廠

申請機關 農科園區籌備處 交通部航港局 示範區管理機關

後廠資格 合法工廠（含保稅工廠、保稅區及產業園區內工廠）

管制性

農產品

僅於園區內流通
需向國貿局申請

專案輸入
直接輸入 直接輸入

採前店

後廠

申請機關
需向國貿局申請專案輸入，委外加

工流程需報管理機關同意
示範區管理機關

後廠資格
僅限保稅工廠或保稅區內工廠

※必須設有實體區隔

合法工廠

※ 必須設有實體區隔及電
子帳冊，能接受海關遠

端稽核

二、 產品原產地標示規定

示範區內產品出口申請核發台灣原產地證明，須符合國貿局所訂之「原產

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並非所有產品都可取得原產地證明書。規定

條件包括：（一）原料在台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者；或（二）加工或製造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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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材料之稅則號列 6 位碼相異，已完成實質轉型者；或（三）貨品雖未造成

前述號列改變，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 35％，產品已實質轉型者

（須經專案認定）。示範區內產品內外銷能否取得台灣原產地證明，均依循國內

現行規定，且申請及核發機制已行之多年，示範區內並未有特別放寬。

三、 示範區放寬觀賞水族動物輸入之申請資格及利用方式

為發展觀賞魚產業，擴大國外魚種進入示範區，以利業者進行新品種培

育及同時滿足單一訂單多樣魚種之需求，以提高國際接單率，將於示範區特別

條例草案中放寬《野生動物保育法》（簡稱《野保法》）限制觀賞水族動物輸入

之申請身分及利用之限制，使有營運需求之示範區業者得申請輸入做為商業用

途。（依《野保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保育類動物輸入僅限學術研究機構、

大專校院、公立及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及學術研究之用）

同時，為利管理，其輸入仍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審查，若有違規事項，可

依《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第 62 條、第 67 條及第 68 條規定處罰。

肆、 示範區農業加值重點推動產業影響說明

一、 觀賞魚及周邊產業經濟效益高

（一） 隨著經濟成長，人們對於休閒與怡情活動需求與日俱增，觀賞水族動物之

需求提高，台灣除食用魚類的繁殖技術獨步全球外，觀賞魚的繁、養殖技

術亦不遑多讓，據統計國內可以人工繁殖的觀賞魚已達 370 餘種，稱冠國

際，部分魚種產量及品質已超越原產地。過去 50 年來生物科技發展與創

新運用，為台灣發展觀賞魚產業奠定雄厚基礎，此一具競爭力之產業，應

將市場版圖放大至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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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賞魚之經濟效益：觀賞魚帶動之產業價值甚高，除觀賞魚本身的價值

外，尚包括周邊設備（魚缸、打氣幫浦、保溫器、照明燈及魚飼料等），

且台灣培育觀賞魚之技術相當優異，如能打開觀賞魚國際市場，可帶動之

經濟效益極高。

（三） 示範區政策可產生效益：以往國際買家一次向台灣業者購買多種魚種，但

受限於台灣魚種有限（約 460 種），又無法輸入其他魚種（全球流通魚種

約 5,400 種），因此買家多半轉向新加坡業者購買（因新加坡是全球最大

觀賞魚出口國，可一次滿足買家需求）。透過示範區政策，放寬可以輸入

的觀賞魚品種，觀賞魚業者的國際接單率可大大提升。加上本會屏東農業

生物科技園區已建置完成「亞太水族營運中心」，可在區內完成所有從育

種、養殖，甚至轉運、國際展示等功能，台灣觀賞魚產業將有機會成為全

球第二大觀賞魚出口國。

二、 農業生技（含動物疫苗）可拓展國際市場及帶來投資與就業

隨著全球化經貿往來頻繁，造成疾病互相傳染之機率越來越高，外來的疾

病散播越來越快，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國際性的疾病讓動物疫苗成為國際性的

商品，動物疫苗產業前景樂觀，尤其是國際市場。

農業生技產業是農業升級轉型的重要產業，且附加價值高，台灣擁有研發

技術，透過與國際大廠的合作打開國際通路，有利於台灣產品拓展市場、提升

技術、發展與國際接軌之技術標準，對於台灣的疫苗產業地位提升極有助益。

並且國際資金的進駐，也帶來投資、市場、就業機會。

以進駐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德商羅曼公司為例，該公司係考量台灣地

利位置、社會經濟、研發技術與人員優勢，加上禽類新城病之種毒技術，以及 8

項產品的技術獨家授權與良好投資環境等，因此來台設廠投資。同時，也會在

台建立量產試驗技術平台與人才培育相關訓練，並引進 2 項新興次單位動物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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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生產技術，有助於台灣研發產品量產製造並展露在國際市場上。藉由國際合

作或外資進駐促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疫苗生產技術平台，這是雙贏的策略。建

廠規格將比照美國及歐盟標準，打造 cGMP 規格動物疫苗廠，提升台灣技術與

國際接軌，估計未來將可掌握亞太地區 35％外銷疫苗市場。此投資案也將帶動

相關產業活絡，如佐劑（化工）、資材（SPF 胚胎），其中為生產 SPF 胚胎，約

要 150 萬顆 SPF 蛋，而台灣家畜所量能僅能供給約 10 萬顆，可創造一個新興

產業。

台灣擁有鄰近中國大陸之優勢，其龐大內需市場亦為各國企業所重視，我

們應該善用台灣之優勢，爭取成為國際大廠之亞洲據點。

三、 農漁畜產品加工「做大原有的餅」及「創造新的餅」增加國內

效益

（一） 「做大原有的餅」及「創造新的餅」提高國內農產需求

推動示範區發展農業加值產業，是因台灣徒有優良的食品加工技術，但卻

受限於國內農產品產量有限，無法大量生產，使得食品加工業發展受限。

農業加值政策是希望「做大原有的餅」跟「創造新的餅」，只要餅（農產

加工品）做大了，對於原料需求就會提高，搭配國內具有安全性及特殊風

味的原料，可以同步帶動對國內農產品需求。

（二） 食品加工業外銷比率僅占 12％，外銷成長空間仍大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料，食品加工業內銷比例約占整體產值 88％，外銷

僅占 12％，顯示食品加工業外銷之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透過前店

後廠運作模式，業者都有機會擴大生產規模，朝外銷型產業發展。  

（三） 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對國內農業影響說明

1. 增加國內原料使用：農業加值產業的擴張發展，有助於帶動對國內原料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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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茶產業為例，國內茶葉為高價產品且產季不同風味不同，僅少數作

為茶包或其他加工製品使用，但示範區開放國外原料輸入，讓業者得

以運用充分原料搭配台灣茶葉，發揮拼配技術優勢，將有助於業者搶

攻茶包、罐裝茶等大眾產品市場。除了不影響原有高價產品市場，也

有機會開拓新產品市場。

（2） 以鳳梨酥為例，土鳳梨酥的研發及熱銷，成功帶動新一波鳳梨需求，

為維持產品特殊風味及穩定原料供應，已有業者與農民進行契作。

2. 使用進口原料不影響內銷加工品的原料需求

管制性農產品原料其加工品如屬管制性項目仍然需要全數外銷，無法內

銷，故不影響目前內需市場之原料需求。

3. 解析管制性農產品之影響

（1） 影響 1,700 多億農產產值是誤解

外界誤解示範區政策將使台灣農業產值減少 1,700 多億元（由農業產

值 4,800 億元據以推估，學者估算約 37％農產品用於加工品），此估

算數字是台灣農產品用於加工之產值，並非受影響金額。且是在假設

國產原料用於加工品部分完全被進口原料替代的前提下，但 37％農

產加工品產值中，有 8 成係屬碾米（稻穀去殼）、肉品屠宰、分切及

冷藏、冷凍等初級加工型態，並非示範區推動之農業加值事業。扣除

上述初級加工產值，國內農產用於深度加工比例僅 5％，其中畜禽產

品因檢疫問題無法輸入，國內畜禽原料並無被替代可能；另現階段已

經開放進口的農產品，業者本來就在使用，示範區政策不會因為進口

已開放品項而影響國內農業，故影響程度將遠低於 5％。再者，管制

性產品本就無法進入國內市場，因此，1,700 多億元之估計數字並不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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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制性農產品分類檢視

經檢視管制性農產品項目，可將其分類為農糧產品（包含穀類、蔬

菜、雜糧特作、水果、花卉）、畜禽產品、漁產品及其他（主要為加

工品），各類別影響說明如下：

A. 畜禽產品：雖有 7 成用於加工品，但其中主要是肉品分切、冷凍之

初級加工產值，並非屬示範區加值（工）事業之範圍，故國產原料

不會受影響，深度加工僅占畜禽產業產值 7％。另外，畜禽產品許多

受限於檢疫問題，仍無法輸入；其產製加工品也幾乎都屬管制性進

口產品，僅能外銷，不能進入國內市場。整體而言，國產畜禽產品

幾無影響。

圖2　台灣農產品用於加工比例

• 深度加工品多
數仍屬不得輸

入國內（只能

外銷）之產品

• 畜產原料仍受
檢疫限制無法

進入示範區

101年國產農產品產值
4,700億元

用於食品加工約37％

深度

加工

5％

農產品

初級加工

32％

碾米及畜漁

產品初級加

工（屠宰、分

切、冷凍）等

不屬於示範區

推動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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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漁產品：鮮食為主，主要加工項目是冷凍魚品，也屬初級加工，深度

加工品比例僅 1％，影響程度極低。

C. 農糧產品：深度加工僅 6％。

— 穀類及雜糧作物類：除稻米外，多屬須仰賴進口品項（小麥、玉蜀

黍、大豆等），影響程度低。

— 蔬菜類：僅馬鈴薯、番茄加工比例較高，其他多屬鮮食（花椰菜、青

花菜、甘藍、白菜等）。

— 水果類：除梅子等部分產品外，多為鮮食。

— 特用作物類：此類別項目之加工比例較高，例如：茶、花生、紅豆

等，然此類商品具品質區隔性，且台灣原料具有特殊風味，品質優

良，業者仍會就地取材使用新鮮國產原料；農產品也有不易保存、運

輸成本高等障礙，不可能被完全替代。

— 花卉類：幾無加工使用。

（3） 訂定農業加值事業進駐審查原則，進行把關

為防範國內少數較敏感性之農糧產品受影響，農委會將依據《自由經

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第 9 條訂定農業加值事業進駐審查原則，將

進駐示範區之示範事業之產品是否以外銷為主、國內原料採購數量是

否與內銷產品數量相當及若使用管制性原料是否造成取代國內原料等

要件列為進駐審查基準之一，以達到促進農業加值產業發展並維護國

內初級農業之目標。

（4） 鼓勵進駐示範區業者與國內契作原料

為兼顧農業加值產業及國內農業，並將鼓勵進駐業者與國內契作原

料，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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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國外農產品原料進入示範區進行加工製造，即是為了擴大及穩定

業者產品原料來源，以發展國際型企業，並以全球市場為目標。許多

世界著名農產加值產品之品牌產地都非原料產地，例如：歐洲不產可

可豆，卻擁有多個知名巧克力品牌；英國不產紅茶，但卻以紅茶品牌

行銷全球。這些都是運用國際原料創造自身品牌優勢的例子！

並且，我們不能忽略農業加值政策帶來的擴張效果，包括增加國內原

料使用（增加農業產值）、就業機會及提升國內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

等益處。這些效益雖無法量化，但對於整體農業體質改善有深遠影響

及助益，應該受到重視。

伍、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農業加值前景

一、 農業加值產業首選區位農科園區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自 92 年設立起，迄今已有 82 家農業生技企業獲核

准進駐農科園區，進駐產業綜括農業生技上中下游生產體系及加工應用等高附

加價值產業，產業類別豐富多元，加以園區周邊學研單位技術支援能量充沛，

產學合作資源豐富，農業生技產業聚落已然成形。全區是「境內關外」保稅

區，貨品進出口查驗通關迅速便捷，整體營運規劃符合貿易自由化、便捷化趨

勢，「前店後廠」委外加工運作模式，更帶動國內產業整體發展。因此，自由經

濟示範區政策的推行，有關扶持農業加值產業的發展，農科園區具產業群聚效

益及彈性營運優勢，成為農業加值產業首選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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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成果

自 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4 月底止，農科園區共計審核通過 18 家廠商投資

進駐，預估總投資達新台幣 22.45 億元。18 家新增廠商經營項目包括：2 家

動物疫苗、4 家機能性食品、4 家觀賞水族、2 家中草藥及植物工廠、農畜產

加工、生技化妝品、動植物檢測試劑、生質酒精、農業節能自動控制設施各 1

家，其中包括全球禽類第 4 大動物疫苗廠德國羅曼公司投資設廠案。

陸、 結語

未來，區域經濟整合對台灣農業壓力愈來愈大，自由化已經不是「要不

要」的選擇，而是必須要走的路。農業部門先在示範區內小幅度嘗試自由化措

施，擴大農業加值產業規模，未來如果必須開放農產品免關稅進口，就可以透

過示範區加值（工）後外銷，順利去化進入國內市場的農產品，避免直接衝擊

國內初級農產品市場。

「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是一個可行亦當行之作法，在推動過程中，農委

會也會仔細評估，謹慎調整相關作法，並在未來的雙邊或多邊談判中，持續

為農業爭取最有利的條件。一方面爭取調整時間，一方面也逐步引領農業升

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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